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
115年辦理「2026年第10屆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」代表隊

出國機票採購案
-需求規範書
1、 採購案名：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115年辦理「2026年第10屆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」代表隊出國機票採購案(簡稱本案)。
貳、採購事項說明：
一、人數：12人。
二、起訖日期：請詳閱標價清單。
三、艙等:經濟艙。
四、航程:請依標價清單規劃辦理。
五、本採購案不准提供廉航機票。

	往返程
	行 程
	備註

	往程
	出發地：桃園國際機場 

115年3月23日 (當地時間) 暫訂

直飛 (北京首都國際機場)
目的地：天津
艙等:經濟艙

抵達時間：115年3月23日(當地時間)暫訂
	第10屆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代表隊12人
時間3月23日暫訂

抵達班機待定
須確保裝備及器材與乘客同班機1件行李/每人

	返程
	出發地：天津
114年3月30日（當地時間）暫訂

 (北京首都國際機場)直飛
目的地：桃園國際機場
艙等:經濟艙
抵達時間：115年3月30日(當地時間)暫訂
	第10屆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代表隊回國12人
時間3月30日暫訂

抵達班機待定
須確保裝備及器材與乘客同班機1件行李/每人


五、採購金額：
機票款：115年辦理「2026年第10屆世界青少年武術錦標賽」代表隊

出國機票採購案12人(以上共計新臺幣31萬2,000元整以內為度，並包含營業稅、機場稅及燃油油費等，並依實際決標金額為準，及實際出團人數核實支付。) 
六、其他要求:

1、 得標廠商須代為辦理出國相關手續(所需相關費用另計)。

2、 須與航空公司洽談行李道具超重等事宜，並爭取減免事項費用。

3、 得標廠商須派專人協助辦理出國手續並負責全團出境通關、行李托運等手續。

4、 投標廠商須於開標當日提出預定搭乘航班行程表，並於得標7日內提出訂位紀錄證明。
5、 各投標廠商投標時需檢附本案航班行程規劃表作為規格審查，非本會同意，得標廠商不得隨意更改投標時所規劃之航班。
6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得在不影響行程及經費前提下協商解決。
參、履約期間：自決標翌日起至115年4月3日止(暫訂)。
肆、付款方式及驗收：得標廠商完成本案委辦工作事項後 (返台後)，得標廠商來函並檢附相關單據請領。
伍、投標廠商資格：凡依法登記立案且符合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，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設立經營旅行業，具有辦理與本案相關項目之有限公司。
陸、其他：若人數超過規格數量者，依得標廠商實際決標經費表之單價及實際數量核算。
柒、詳細航班行程資訊請詳閱標價清單規格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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